人防工程拆除报废审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人防工程拆除报废审批
二.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山东省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
三.申请主体: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自然人。
四.申请条件: 
1、工程质量低劣，直接威胁地面建筑和交通安全，且加固改造困难的;
2、工程渗漏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险，没有使用价值的;
3、由于地质条件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法使用的;
4、经确认已无战时使用价值，也无平时开发利用价值的工程;
5、与按照批准的城市规划进行的城建施工发生矛盾且难以进行技术处理的工程。
五、申请材料名称、来源、数量及介质要求：
1、人防工程拆除报废申请表（纸质，原件1份）；
2、工程现状描述、工程位置示意图、平面图（纸质，原件1份）；
3、补建（或补偿）协议书（纸质，原件1份）；
4、申请报废的，需安全评价检测报告（纸质，原件1份）。
5、发生冲突的建设工程项目：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规 
划设计方案（纸质，原件 1 份）；
6、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事业单位登记证书、
营业执照）（纸质，复印件 1 份）； 
六、办理程序：
（一）申请
申请人应当由本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采取以下方式提交申请：
1、登陆“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填报信息，并到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提交申报材料；
2、登陆“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督平台”填报信息，邮寄申请材料至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
[bookmark: _GoBack]3、登陆“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督平台”填报信息，材料扫描，发送电子邮件至tzspgcjs@163.com。
通过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请的，应当提供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联络方式及通讯地址。
对正式受理的申请，申请人应当在领取证件时，提交与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内容一致并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材料。
（二）受理
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窗口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窗口应当当场或五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审查、审核
审批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核。
（四）决定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申请作出决定，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
七、决定公开：审批决定（审批结果）在山东政务服务网上公开展示。
八、办理方式：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01-H304工程建设综合窗口
九、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十、承诺期限：即办件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十二、咨询服务电话：
办理窗口：0632-508172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